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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一次性餐具等物品配送要求：

（一）一次性环保餐具标准要求：

（1）产品质量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塑料一次性餐饮

具通用技术要求》（GB18006.1-2009），建议采用 PP等材料；

（2）环保卫生、无毒无害、有益健康；

（3）正常色泽，无异味，表面平整光洁，质地均匀，无条纹、划痕、

无皱折、剥离，无破裂及穿孔；

（4）清洁，无油污、尘土及其它异物；

（5）盒盖、扣盖方便，整齐无偏离，不粘食品；

（6）保温性能好，90℃-100℃的油或水，60℃环保恒温 30分钟后无

变形、起皮、起皱，无阴渗、漏，并有隔热效力；

（7）负重 1Kg，高度变化≤5%；

（8）盒盖方便平整，对折多次以上无断裂；

（9）造型美观，拿、放方便，可适应不同需求；

（10）适合微波炉烘烤，冰箱冷冻保鲜，高温蒸煮；

（11）提供所有产品由市级以上的检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，未提供

者，视为不合格产品。

（二）生活塑料袋通用技术要求：

(1）生活垃圾袋使用淀粉基或淀粉基-聚乙烯为原料，鼓励使用全降

解原料，不得使用聚氯乙烯塑料为制造原料。

(2）外观袋周应均匀、平整，不应有气泡、穿孔、鱼眼僵块、丝纹、

挂料线等瑕疵。颜色为黑色和白色（色标为 PANTONE 0%7330C），透

光度 75%±5%，雾度 55%±5%。无需印制警示标识。

(3）垃圾袋膜厚度≥0.025mm（±0.005），有效容积的偏差应在 0~5%

的正偏差内。

(4）生活垃圾袋的规格尺寸按采购人要求制定。

(5）在正常使用情况下，不得出现渗漏、破裂、穿孔。


